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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02         证券简称：冠福股份         公告编号：2016-104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16 年 8 月 23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16]第

143 号），对本公司拟以 2016 年 6 月 30 日公司总股本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

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20 股表示关注，并要求公司对相关事项进行核查与说明。公

司董事会立即责成证券部门有关人员展开回复工作，针对关注函提出的问题，公

司答复如下： 

1、请你公司结合公司所处行业特点、公司发展阶段、经营模式、报告期内

主要经营情况、未来发展战略等因素，充分说明上述利润分配方案与公司业绩成

长性是否相匹配。 

回复：公司在 2014 年末完成并购能特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能特科技”）

后，核心业务转向医药中间体；2015 年末又将陶瓷与竹木制造等传统业务剥离，

公司全面完成战略转型升级，成为了一家投资控股型的企业，公司所属行业由原

来的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变更为医药制造业。医药行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一个多学科、先进技术和手段高度融合的高科技产业，在各国产业体系和经济

增长中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公司通过并购能特科技一举夯实了公司的盈利能

力，而且能特科技拥有国家“千人计划”入选者和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的研

发团队，形成了能特科技强大的研发能力和工艺创新能力的核心竞争力，目前其

主要产品三甲基苯酚、三甲基氢醌、MK5 等在市场上有很大的质量与成本优势，

已成为了医药中间体的领军企业。公司经过近两年来的产业布局及资产结构调整、

剥离不良资产，逐步实现医药中间体业务的做优做强，公司业绩从 2015 年开始

http://www.chinairn.com/report/20140313/092939199.html
http://www.chinairn.com/yjbg/moref15f18f72ff1.html
http://www.chinairn.com/yjbg/moref15f1f4ff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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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提升（公司 2014 年度、2015 年度、2016 半年度的净利润分别为 569.12 万

元、19,328.99 万元、8,377.05 万元）。2016 年 7 月，公司决定由全资子公司能特

科技投资建设年产 2 万吨维生素 E 项目，项目完成达产后，预计年新增营业收入

139,000 万元，新增净利润 30,000 万元。 

2016 年 3 月，公司决定并购一家专业的塑料原料供应链电商平台“上海塑米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塑米信息”），相关交易对方承诺 2016 年度到 2018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不低于 11,530万元、15,000万元、22,500万元。

上述并购完成后，公司将拥有以医药中间体、维生素、工程塑料三大业务板块为

中长期发展规划的能特科技和以电子商务为手段实现大宗化学品供应链服务整

合为目标的塑米信息两大核心子公司，公司将进一步调整资源配置，继续放大能

特科技的创新工艺开发能力和大宗化学品的精细化生产能力；充分发挥公司的品

牌与融资能力，推动塑米信息的 B2B 电商平台竞争优势不断扩大；实现能特科技

产业运营优势与塑米信息电商推广与供应链服务优势的良性互动；公司将以产业

运营为基、电商推广为翼，进一步优化公司产业布局，突出核心业务，将公司打

造成为集核心工艺开发、精细化生产、大宗商品供应链服务于一体的产业互联网

投资控股公司。 

随着公司产业布局及优化结构调整的完成，鉴于公司当前持续稳定的经营业

绩、良好的财务状况及未来良好的发展前景，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及长远发展并

符合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原则的前提下，公司控股股东、总经理林文智先生提出

了以 2016 年 6 月 30 日公司总股本 728,727,553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

股东每 10 股转增 20 股方案，本方案与公司业绩增长相匹配，符合公司发展的实

际情况。 

2、上述利润分配预案的具体筹划过程，你公司在信息保密和防范内幕交易

方面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并请按照《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第 7.7.18 条的要求及时报送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股票的自查报告。 

回复：公司自 2011 年 5 月份实施完成 2010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后，至今未再

进行送股、现金分红等权益分派，控股股东在充分考虑了广大投资者的合理诉求

后，决定在 2016 年中期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即以 2016 年 6 月 30 日公司

总股本 728,727,553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20 股，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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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16 年 8 月 19 日向公司董事会提交了《关于 2016 年中期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预案的提案》。公司董事会在收到提案后，召集全体董事对该提案进行研究讨

论，形成了一致同意意见。董事会根据公司内幕信息管理的相关规定对所有参加

讨论人员进行了登记，并将有可能知晓内幕信息的相关人员及时上报深圳证券交

易所备案，同时公司向各位内幕信息知情人履行告知义务，明确禁止知晓内幕信

息人员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在信息披露前，公司严格控制内幕信息知情人范

围，积极做好保密工作，部署保密措施；信息披露后，公司立即开展了内幕信息

知情人自查工作，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查询后，公

司本次内幕信息知情人不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3、本次利润分配预案披露前三个月内投资者调研的详细情况。 

回复：经与公司大股东及相关高级管理人员核实，公司本次公积金转增股本

预案披露前三个月内没有投资者到公司进行现场调研。 

4、你公司认为应予说明的其它事项。 

无 

 

特此回复。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